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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市行政审批局 

关于支持邯郸市甲醇汽车行业发展加快推进 

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的 

若 干 意 见 

 
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

的意见》和省、市关于支持民营经济、民营企业发展的部署要求，

加快推进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，全面优化甲

醇领域审批流程,叫响做实“邯郸办事不用跑”改革品牌。现制定

如下意见。 

一、建立专班推进机制 

成立由市行政审批局主要领导任组长，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

相关处室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专班，加强统筹协调，狠抓末

端落实，推进具体工作扎实有效开展。坚持部门协作、市县联动，

明确代办专员，为符合条件的项目，提供帮办、代办、上门办等

优质高效服务，确保优惠政策和便民服务落地见效。 

二、强化审批流程再造 

（一）申请材料再精简。对照“四个一律不要”即（申请材

料无明确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不要，能够被其他材料涵盖或者代

替的一律不要，能够通过自主查询获取的一律不要，能够通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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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之间共享的一律不要），确保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事项一律取

消，申请材料能简则简。对于下放（委托）事项，严禁在审批过

程中相关部门非法设置前置条件，增加非必要材料。 

（二）审批环节再优化。对标企业和群众期盼，积极学习借

鉴上海、浙江等先进省市经验，对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

的政务服务事项审批环节进行再压减、再提升，不断提高审批效

率，积极打造全国“审批流程最优、审批环节最少”城市。 

（三）审批时限再压减。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法

定办结时限和河北政务服务网对外公布的承诺办结时限，对承诺

审批时限进行再压减。凡是能够实现即来即办的事项，要保证实

现即来即办、现场办结；不能实现即来即办的事项，要对标先进

省市承诺审批时限，千方百计做到审批时限全国最短。 

（四）“告知承诺”容缺办。为大力推进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

体系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环境，在充分信任市场主体、相信办事群

众的基础上，按照“容缺办”的要求，经申请人承诺，且具备主

要申请材料即可进入办理程序，变“材料不齐不能办”为“容缺

后补先行办”，做到边受理、边审查、边补材料、边批准。 

（五）“绿色通道”高效办。将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

办理的相关手续列为“简郸办”审批事项，节假日不休息，提供

“不打烊”全时段服务。对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涉及的

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》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》《危险

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《营业执照》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、环评、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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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许可等相关证照办理开辟绿色通道，依法依规快速办理，随时

解决审批过程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主动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指导帮

扶，确保投资甲醇燃料企业健康有序发展。 

（六）“创新举措”上门办。立足实际，深入一线，主动服务，

梳理影响和制约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发展的难点和堵点

问题，找准契合点，市行政审批局以更坚强的力度优化审批制度

改革，积极做好全市范围内新、改、扩建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站

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、安全设施设计审查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、

环评、排污许可等审批指导工作。加强对颁发、换发《危险化学

品经营许可证》的全过程监管，依据邯郸市甲醇新能源清洁燃料、

M100 加注站建设规划及邯郸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支持同意的项

目，鼓励新建加油站、加气站增设车用甲醇新能源清洁燃料加注

的设备和功能，积极开展充电、加气、加甲醇燃料等一体化的综

合供能站示范。鼓励支持现有加油、加气点参与车用甲醇燃料经

营。优先支持配合已在本地区建立车用甲醇燃料生产基地和储备

库的参与车用甲醇燃料加注站的建设及经营，对符合条件的加注

站企业在备案、证照增项、变更、审查等许可业务上提供一对一

指导帮扶，提高审批效能。 

三、建立健全制度保障 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甲醇燃料生产加注和体系建设，是我

市推进甲醇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落地实施的关键。各相关部门要结

合本部门职责，完善工作机制，靠前服务完成甲醇燃料加注站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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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目标。 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相关部门要按照本部门相应的法律

法规，积极指导、帮扶企业完善相关经营管理、技术规范、安全

设施、经营设施改建等工作，确保安全运行。 

（三）强化协同配合。各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共享，及时商

讨和消除甲醇燃料生产和加注体系建设中遇到堵点和难点。共同

助力推进甲醇行业稳步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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